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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跟進在以往會議提出的待議事項

(立法會CB(1)1675/98-99(01)號文件  政府當局的回應)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向委員闡述政府當局的覆

函，該文件載述當局對委員在以往會議席上提出的待議

事項所作出的回應。他表示，政府當局已接納法案委員

會的建議，即向擁有繳足款股本達 100萬元 (或同等價值

的外幣 )的公司，以及向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附屬公司

提供財務通融的業務，不應獲得豁免，亦須遵守條例草

案的規定。委員從該文件附件B中察悉，關於當局沒有就

違反第 121F(4)條 (即在申請註冊成為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時作出虛假陳述 )而訂定罰款

條文一事，會由別的法規處理。

2. 雖然政府當局的回應確實指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有權監管未經註冊的證券保證

金融資人，以保障客戶的資產，但主席重申，他關注到

條例草案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制裁措施，懲罰未經註冊但

從事保證金融資活動的經營者。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

產品部執行董事回應謂，證監會明白應降低證監會行使

有關權力的限制，讓其就非註冊人士的資產申請強制令

或委任接管人。當局現正在綜合的《證券及期貨條例草

案》下研究該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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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研究條例草案內每條條文

條例草案第 3條   第 2分部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註冊 )

3. 關於第 121O條，證監會發牌科總監確實指出，任何

人均可免費查閱證監會所備存的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註冊

紀錄冊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註冊紀錄冊。

4. 委員察悉，根據第 121R(3)條，證監會撤銷註冊證券

保證金融資人的註冊前，必須事先給予該融資人 “獲聆聽

的機會 ”。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解釋，

第 (2)款訂明在何種情況下，證監會 “可 ”考慮撤銷融資人

的註冊。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撤銷註冊被視為是適當的

做法，例如出現第 (2)(a)款所述 “該融資人正在清盤中或

被飭令清盤 ”等情況，但如果證監會認為有需要繼續該融

資人的註冊，以便維持該融資人的業務，使公司可順利

進行清盤，證監會就該融資人進行研訊後，或不會撤銷

該融資人的註冊。

5. 關於第 121R(2)(e)條，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

執行董事表示，有關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與其債權人作出

債務償還安排的資料，將有助證監會評估該融資人的財

政狀況。倘若融資人的財政狀況出現問題，證監會可以

此為理由撤銷註冊。

證監會

政府當局

6. 主席認為，證監會在根據第 121R(5)條及第 (6)款頒布

暫時吊銷註冊令或更改該項命令前，應事先給予註冊融

資人獲聆聽的機會。關於這點，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

產品部執行董事回應謂，為確保程序公正，證監會必定

會給予註冊人獲聆聽的機會。證監會會檢討有關條文，

研究是否需要在條例草案內明文規定這做法。委員指

出，第 121T(5)條及第 (6)款應作出相同的修訂。

政府當局

7. 主席建議應修訂第 121S(1)條，清楚述明證監會有權

就第 121R(2)(a)至 (h)條所載的事項作出查訊。政府當局同

意考慮該項建議。

8. 委員察悉，第 121S及 121U條類似《證券條例》(第 333
章 )第 56條的規定。主席指出，根據第 121S(3)(c)條，註冊

融資人的 “高級人員 ”如違反法例條文，只會遭到譴責；

但根據第 3(a)及 (b)款和第 121U(3)條，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或其代表會因此而被重罰，即暫時吊銷或撤銷註冊。他

詢問可否就公司的 “高級人員 ”所犯的罪行，實施其他制

裁措施如罰款等。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

事回應時解釋，註冊融資人的 “高級人員 ”指該融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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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秘書或負責管理業務的其他人士。除 “核准董事 ”
外，該等人士無須註冊成為融資人代表。因此，規定他

們必須受到例如暫時吊銷註冊或撤銷註冊等紀律處分行

動，不會有任何作用。他補充，當局會在綜合的《證券

及期貨條例草案》中建議，倘若公司的 “高級人員 ”違反

有關條例，他們必須受到較重的刑罰。

政府當局 9. 關於第 121S(4)條，政府當局接納主席的建議，廢除

“根據本條施加任何罰則 ”的字眼，代之以 “根據第 (3)款採

取任何行動 ”。第 121U(4)條亦會作出相同的修訂。

10. 至於第 121S及 121U條 “失當行為 ”的概念，證監會中

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解釋，關於證券保證金融

資人代表所犯的 “失當行為 ”，倘若有關作為在一定程度

上，是由於該融資人的管理不善或內部監控系統不足所

致，該融資人亦會因而犯了 “失當行為 ”的罪行。在這情

況下，證監會會就該融資人及有關代表進行查訊。

11. 法案委員會察悉，第 121T(1)及 121T(2)條分別與現時

《證券條例》第 55(1)(a)及 55(2)(a)條的規定類似。至於有

委員關注到正在接受查訊或很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的代

表，或會濫用第 121T(4)條 (該條文規定，證監會可應證券

保證金融資人代表的要求而撤銷該代表的註冊 )，以規避

受到懲罰，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表

示，在這情況下，證監會不會接納該代表的要求，除非

證監會認為有充分理由撤銷註冊，以保障投資者。倘若

證監會其後證實有關的代表確實違反若干法例條文，但

該代表已向有關的融資人呈辭，以致其註冊自動失效，

證監會可譴責 “已呈辭的代表 ”，或向該代表提出檢控。

此外，在該代表重新申請註冊成為融資人代表時，或會

難以證明他是適當的人選。

政府當局

12. 關於第 121V(3)及 (4)款，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以

“撤銷 ”取代 “取消 ”的字眼，因為在條文中使用 “撤銷 ”的字

眼會較為恰當。

政府當局
13. 至於第 121W(1)及 (2)款，政府當局答應考慮委員的

建議，刪除 “施加任何其他罰則 ”，代之以 “採取任何其他

行動 ”。

14. 在研究第 121X條時，何俊仁議員詢問證監會向註冊

融資人或其代表採取紀律處分行動，暫時吊銷或撤銷其

註冊前，可否事先向該融資人或其代表發出 “遵守規定通

知書 ”，規定他們必須在指定時間內，就違規事項採取補

救行動。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回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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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證監會一直以類似的模式運作，在適當的情況下，

證監會會要求註冊人就違例事項作出補救。證監會在考

慮應否採取進一步紀律處分行動時，會考慮註冊人的反

應及其作出的補救行動。關於這方面，主席表示，在監

管架構中引入 “遵守規定通知書 ”制度，或會減低證監會

在採取紀律處分行動方面的靈活性，尤其是在對付嚴重

違規的情況。證監會必須透過暫時吊銷或撤銷該融資人

或其代表的註冊，以即時制止任何嚴重違規的行為。

第 3分部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的處理 )

15. 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解釋，第

121Y條規定註冊融資人必須向客戶提供帳戶結單，其中

包括在完成交易時，註冊融資人必須向客戶提供的成交

單據，而單據所需載明的資料已在第 (3)款列明。此外，

註冊融資人必須提供月結單，列出第 (5)款所載明的帳戶

詳情。第 121Z條列明註冊融資人在客戶帳戶方面的職

責，該條文類似現時《證券條例》第 77條。根據第 (1)款，

註冊融資人必須應客戶的要求，向客戶提供所指明的帳

戶結單的文本。

政府當局
16. 政府當局同意以類似第 121Z(5)條所使用的方式，在

第 121Y(6)條的 “註冊融資人 ”後，加入 “無合理辯解 ”的字

眼。

17. 委員察悉，成交單據及帳戶月結單所提供的資料有

所重疊，並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簡化該項規定。委員指

出，根據第 121Z(3)(a)及 (b)款的規定，註冊融資人必須分

別備存成交單據紀錄兩年及備存月結單紀錄 6年。他們認

為，由於成交單據所載的資料應已在月結單內列出，因

此政府當局應考慮縮短融資人必須備存成交單據紀錄的

期限。部分委員亦詢問規定備存月結單紀錄 6年的原因。

政府當局／

證監會

政府當局／

證監會

18. 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回應時表

示，由於有委員關注到關於帳戶的規定過於嚴苛，因此

當局會對第 121Y(1)條作出修訂，澄清不應規定融資人只

為表明利息收費的原因而提供帳戶結單，希望藉此釋除

委 員 的 疑 慮 。 他 察 悉 委 員 的 意 見 ， 要 求 當 局 檢 討 第

121Z(3)(a)條，以縮短備存成交單據紀錄的期限。至於備

存月結單紀錄的規定，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

行董事表示，該項規定與現行《證券條例》第 83(5)條貫

徹一致，亦與《稅務條例》 (第 112條 )的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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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採用標準的保證金帳戶協議，證監會中介團體

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表示，根據《交易所規則》，香

港聯合交易所的會員必須為客戶採用標準的保證金合約

文件，而根據《操守準則》，非交易所會員的證券交易

商及新註冊的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亦須遵守相同的規定。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20.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7月 20日上午 8時 30分
舉行。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16日


